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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落實產

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依據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及「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為充分整合與有效運用校內與實習企業資源，確保學生實習成效，成立「嶺東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三、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工作，各院系（含學位學程）應依據本要點自訂實習相關辦法並成立院

系（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院系（含學位學程）

主管兼任之，並設置召集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由各院系（含學位學程）相關教師與校外

代表擔任。委員會依實際需求召開，其任務如下：  
(一) 研議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評分表、實習出勤狀況統計表、實習機構評估表、學生海外實習

外語能力及專業能力評估表等相關表件，經系（含學位學程）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本校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 
(二) 討論及瞭解學生校外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實習的配合。 
(三) 處理學生校外實習與生活管理之紛爭事宜。  
(四) 研議其他有關實習合作事項。  

四、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悉依教學之需，由各院系（含學位學程）選定實習機構，經雙方簽訂實習

合約後，安排學生前往實習，且實習工作性質須與就讀專業相關，實習合約由學校提供範

本，內容可經雙方同意調整後簽約。 

五、前點所稱實習機構，包含政府機關、法人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等，如為民營機構須有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須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如為非營利組織需有非營利事業許可

或營業登記證明文件，並均需為營業中之事業體。  



六、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業務由各系（含學位學程）承辦人與學校輔導教師、各院專業實習暨證照

培訓中心（以下簡稱院中心）及產學合作處實習暨證照培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共同推

動，其工作職掌如下： 

(一)各系（含學位學程）承辦人：  

由各系（含學位學程）主任指定該系（含學位學程）一人擔任之。 

1. 參訪企業或邀請企業至校舉行實習企業說明會。 

2. 遴選、接洽國內合法、可增進學生實務經驗與技能，且願提供具體訓練計畫之實習企

業。 

3. 辦理實習媒合活動與職前訓練講習。 

4. 協助每位實習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 

5.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及處理方式。 

6. 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7.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條件及程序。 

8. 校外實習課程之績效評估、問題分析以及持續改善。 
(二)學校輔導教師： 

1. 由各系（含學位學程）主任指定該系（含學位學程）教師擔任之。 

2. 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規劃並說明實習計畫書內容。  

3. 評估學生實習方式與實習機構環境之安全。 

4. 規劃及訂定學生實習作業及實習成績評定標準。  

5. 學生實習課程成績考核及輔導學生實習各項事宜。 

6. 評閱學生實習作業或報告及實習成績。 

7. 以定期巡迴或電話聯繫實習機構輔導，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及問題：   

(1)寒暑期、學期實習：學校輔導教師以輔導學生至少 2 次，其中至少親赴實習單位輔

導 1 次為原則。  
(2)學年實習：每學期以輔導學生至少 3 次，其中至少親赴實習單位輔導 1 次為原則。 
(3)境外地區：學校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方式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各項問題，

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  
訪視差旅費用主要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或本校編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海外訪視差旅費

用得視實際狀況及每年經費規劃情形彈性選派相關人員親赴實習單位訪視輔導。差旅費須

依國內外差旅標準核實報支，惟學校輔導教師訪視前須事先提出差假申請，並會辦經費來

源之計畫申請窗口。  
(三) 本中心：結合院中心辦理學生實習業務相關事宜。  

七、實習課程之開設原則： 
各院系（含學位學程）訂定之每學分實習時數，1 學分至多 80 小時（未達 80 小時者須

經該系（含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討論並述明理由備查），實習學分數由各院系（含學位學

程）依其專業屬性自訂。 
(一)寒暑期、學期間、學期或學年課程： 



依各院系（含學位學程）開設之實習課程 （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
總時數依每學分乘以小時數，以此類推，但依政府計畫、專案或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二) 境外課程：  
學生如於境外地區實習，需以各院系（含學位學程）開設之實習課程為限。實習地點為

本國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型船舶，惟須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參

與境外地區實習之學生應通過本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該實習機構經本校評估

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專業相關。 

(三) 與政府機關合作計畫、專案或規定辦理之校外實習課程： 

依計畫、專案或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者依本要點辦理。 

(四) 其他課程：  

非上述（一）至（三）之情事者，得由各院系（含學位學程）依其專業屬性自訂。 

(五) 基於整體課程設置及學習成效需要，依各院系（含學位學程）專業考量得安排實習課程，  
  大學部四技二年級以上實習課程之修習，以大學部四技二年級以上學生為原則。 

(六) 境外生之實習課程、實習合約及保險規範均應比照本國生實習相關標準。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期間，除依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外，應配合實習機構運作時

間進行實習。 
八、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未經系（含學位學程）主管及實習單位主管核可不得擅自更換實習單位，

違反相關規定者該實習課程以零分計，情節重大者，另依校規懲處。 

九、實習費用負擔原則：   

(一)工作津貼：由實習機構視情況提供為原則。 

(二)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由學生自理為原則。 

(三)交通費：由學生自理為原則。 

(四)保險費：實習期間，實習機構應協助學生投保相關保險，保險費由學生、實習機構或

學校負擔。 
十、 實習學分認列之原則： 

(一) 實習前需完備校內程序，方可進行實習。 
(二) 學生修習校外實習選修課程，不得抵免各院系（含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

專業必修學分。 
十一、 實習機構應負管理、指揮、監督、指導及照顧之義務，含指派學生實習部門主管擔任機構

輔導教師，藉由在職訓練提供學生實務學習教育機會。 

十二、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所有規章，服從該機構人員之指導並注意工作安全。若

有違規事項，應依情節輕重，必要時得派員訪視後依校規處理。 

學生實習期間表現優良，經實習單位及學校輔導教師敘明事實，得酌予獎勵。 

十三、 學生若因實習單位不適應，須通報學校輔導教師，並經由各系（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通過後，報請院中心及本中心備查。實習期間轉換單位以乙次為限，寒暑期之實

習以不轉換為原則，並依據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辦理之。 



十四、 為避免實習期間遭遇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或疫情等），導致無法完成實習，或經各系（含

學位學程）實習委員會決議因故執行困難者，各系（含學位學程）應於實習前制訂相關配

套方案（含替代選修課程），作為認列學分之彈性因應措施。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